


   

 

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平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协议书》，协议的主

要内容如下： 

甲  方：广平县人民政府 

乙  方：中林（雄安）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 

互利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并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权利和义务  

1.对乙方行政审批手续实行重点项目帮办制，由甲方帮助乙 

方办理县内相关行政审批事务。  

2.按照招拍挂价格向乙方提供项目用地。  

3.本项目属于国家新兴鼓励类农业项目，项目备案和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按照一般工商贸企业执行，项目环评报告按照报告表 

要求编制审批，项目建筑容积率按照≥0.7 标准执行。根据项目 

实际需求，甲方在乙方提供图纸会审所需相关资料后 5 个工作日

内完成会审，甲方可根据特殊情况适当延长会审期限。  

4.在政策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给予乙方招商引资固定资产 

投资、税收等优惠政策。签订本协议三个月内，甲方负责为乙方 

项目建设提供厂区外完善的基础设施，达到“五通一平”（通路、 

通水、通电、通气、通讯及土地平整）。 

5.甲方负责帮助乙方协调政策允许内的项目支持资金。  

6.指导辖区内镇村加快完善秸秆、畜禽粪便等有机废弃物收 

储运体系建设，在项目周边 10 公里范围内，规划设立不少于 10



   

 

万亩的秸秆离田示范区，支持秸秆离田能源化利用模式的落实推 

广。  

7.指导本县镇、国土规划部门支持乙方在项目周边利用一般 

农田或林地等建设秸秆收储站点。  

8.指导农业部门支持乙方在项目周边流转不少于 1 万亩土 

地进行有机种植。  

9.以项目选址为中心，在 20 公里范围内不再规划以秸秆为 



   

 

250 万元/亩。在甲方提供的项目用地 1 月内开工建设，乙方保 

证在建设周期内完成所有建设内容、设备安装并竣工投产，负责 

提供环评、安评及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行政审批评审资料并按时履 

行建设项目“三同时”手续（“三同时”是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必须与项目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 

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本合同项目投资或由乙方承担）。  

4.确保项目建成后年税收不低于 1000 万元，全部达产达效 

后，亩均税收不低于 20 万元（税收指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5.项目用地及地上附属物、构筑物及相关固定资产经县政府 

同意后，方可转让、出租，但不能改变土地用途；乙方如更换法 

定代表人应及时到甲方处备案登记。  

6.乙方必须选用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建设工程设计、地质勘 

探、图纸设计、图纸审查、工程施工、工程监理、设备安装及验 

收等并签订正式合同。施工期间应严格按照审定图纸施工，若图 

纸出现变更，应在按照变更后的图纸进行施工前向甲方审定和备 

案。  

7.乙方作为项目安全生产、工人工资、工程款、建设纠纷、 

合同纠纷等情况解决的直接责任人并全程监督，保障职工权益，

不得拖欠职工工资，否则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8.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积极配合应急、环保等相关职能部 

门指导，服从甲方统一管理。  

9.不参与并远离非法集资、非法融资等违法行为。  



   

 

10.协调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单位优先到甲方辖区内

投资兴业，优先将国家专项资金投放于甲方辖区内的国家储备林

建设、高品质农田建设、生态修复等方面。  

11.协调生物质项目上下游企业到甲方辖区内投资建厂。  

（三）其他  

1.违约责任。因不可抗力导致一方违约的，违约方无需承担 

违约责任。但该不可抗力指履行合同中不能预见或者不能避免的 

自然灾害及法规、政策的出台、变更，甲方及其下属单位出台的 

地方规范文件不构成甲方和乙方主张变更本协议的正当理由。本 

协议中所确定的各方权利义务和责任不因上述规范文件而失效 

或发生任何变化。  

2.争议解决。本协议履行发生争议的，应当首先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在原告方所在地起诉。  

3.甲、乙双方确认，双方均保证自身拥有签署本协议和履行

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全部必要的权利和职权。 

4.未尽事宜，双方可另签补充协议，也可依据《广平县招商 

引资政策》，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补充协议及相关附件是本协 

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特别提示 

本次全资孙公司永林广平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广

平县生物质能循环利用项目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待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双方签署的《协议书》生效。 



   

 

关于本次交易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